
 

114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10月14日 

一、 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蔡召集人田木(請假) 

委員：郭委員香蘭(代理主席)、李委員昌萬、鍾委員瀚陞、李委員瑞玲(請假)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本季視察重點： 

1、 對於收容人技能訓練及出監所後就業轉介辦理情形。 

2、 辦理收容人新收健康檢查及拒收辦理情形。 

3、 有關員工協助方案及外部心理諮商機構進行諮商辦理情形。 

4、 上季訪談同仁提及希望調整夜間勤務值勤時間，研議評估之辦理情形。 

5、 機關評估屋頂太陽能板建置之可行性辦理情形。 

(二)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 本小組於114年9月15日於基隆看守所會議室召開本年度之第3次視察會議，邀請機關進行業務簡報(簡報內容可參附件1)。 

2、 本季由秘書會同政風主任及各場舍1名收容人於7/10、7/24、8/7、8/21、9/9查看外部視察小組信箱，均無信件；本次會議由

李委員昌萬親自前往查看，亦無信件。 

 

 

 



 

三、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由視察小組提

出具體建議) 

對於收

容人技

能訓練

及出監

所後就

業轉介

辦理情

形。 

◎機關辦理情形(陳作業導師燕君)： 

一、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辦理收容人職業訓練實施要點辦理。 

二、為協助受刑人提升職業技能，培訓受刑人，使其習得專業技術,促其出監後有謀生能力，特聘  

    請專業老師來教導，以利其日後更生。 

三、本所今年度技能訓練共有 4個班別: 

(一)烘焙食品班第 1期(4名學員)及第 2期(5名學員)) 

(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班(17名學員) 

(三)傳統小吃班(尚未開課)  

四、本所會對於出監前收容人就業輔導與評估，由基隆市就業中心及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派員入所 

    辦理就業輔導及提供資訊，1～8月共計28人次。 

五、每半年對於職業訓練收容人就業調查。 

◎委員意見及機關回應事項： 

一、 委員意見： 
(一)烘培食品班或傳統小吃班技能訓練，收容人能否取得相關證照? 

(二)開設技訓班的班別規劃的目的為何? 

(三)收容人出監後是否還有追蹤收容人就業情況?成效如何?追蹤多久? 

二、 機關回覆： 

(一)本所因受限於場地、設備問題無法提供原場考照，且參訓收容人數不足，及戒護人力有限無法 

戒護收容人外出考照，爰本所未開設技能證照班。 

(二)技訓班別有開設烘焙班是因為所內有自營作業，使收容人得以精進技能並創新產品；傳統小吃 

班是因為炊場視同作業負責料理全所收容人三餐，所以開設傳統小吃班實務對炊場收容人有助

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班對於未來出監想從事工班的收容人，對於考照時數認證 6-8小時有幫

助。 

(三)每半年對於已出監且受職業訓練收容人就業調查其其工作是否與職訓有關，並上傳至矯正署。 

█決議：同意機關意見辦理。 

無。 



 

辦理收

容人新

收健康

檢查及

拒收辦

理情形 

。 

◎機關辦理情形(林科長聖喆)： 

一、依據監獄行刑法第 13條規定，收性行入監時，應行健康檢查，但有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

況欠缺辨識能力，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現罹患疾病，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懷胎五月以

上，或生產未滿二月、罹患法定傳染病，因執行有引起群聚感染之虞及衰老、身心障礙，不能

於監獄自理生活等 5項事由應拒絕收監。 

二、本所新收之收容人會先由戒護科初步調查，有關健康、醫療需求事項會轉由衛生科處理，衛生  

    科醫事人於隔日進行生理檢測及健康調 查，並依其醫療需求進行初步處理(例如通知家屬補送 

    用藥及健保卡、病歷摘要、傷口護理及安排門診或外醫)，夜間及例假日期間如有緊急醫療需 

    求，會安排戒送至醫院診療。本年度截至目前計有 3人入所後因有緊急病況，立即安排戒送外 

    醫治療。 

三、每週安排體檢醫師進行健康健查，並依其醫療需求進行處理，本年度 1月至 8月計完成 238人  

    次。 

四、遇有監獄行刑法第 13條五款情形，依法函知地檢署辦理拒收，檢附矯正署頒拒收單格式如   

    下，本年度迄今計有 2筆。 

◎委員意見及機關回應事項： 

一、委員意見： 
(一) 監所屬於人口密集的機構，收容人入監所後健康檢查的目的，主要是透過健康評估後對於收 

     容人入監前即有的疾病才能延續做治療，或預防傳染性疾病的傳播，爰健康檢查有其必要性 

     。 

(二) 監所並非專業醫療機構，例如精神疾病或衰老個案無法自理，或罹患其他重大疾病需要醫   

     療，爰拒絕收監機制是有其必要性。 

(三) 健檢報告出來前，新進收容人和原收容人舍房應做區隔，方能落實感染管制，有感染群聚或  

     肺結核傳染性疾病能即時通報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二、機關回覆： 

    監所除了法定的健康檢查項目外，後續尚有X光、性傳染病，其他國健署的癌篩納入每週健檢 

    。 

█決議：同意機關意見辦理。 

 

無。 



 

有關員

工協助

方案及

外部心

理諮商

機構進

行諮商

辦理情

形。 

◎機關辦理情形(李人事主任家芳)： 

一、本所與基隆心身心精神科診所簽訂 114年心理諮詢服務如下： 

(一)自 114年 1月 1日起至同年 12月 31日止，提供同仁保密性及專業性之心理諮詢服務。 

(二)心理諮詢 50分鐘為 1單元（每單元心理諮詢費 2,000元），本所支付員工每人每年至多 3單 

    元諮詢費用，機關每年合計至多 15單元；未滿 15單元部分，依使用單元實報實銷。如各該員 

    工使用超過 3單元部分或機關當年度額度用罄，由當事人同意自費辦理。 

(三)同仁心理諮詢使用額度已滿或確定結案，由特約機構檢具本所員工諮詢時數登錄表及領據向本 

    所請款。 

(四)使用方式係由同仁自行以「通訊軟體」（掃碼或輸入 Line ID）洽特約機構聯繫預約，再依約   

    定之時間及地點前往接受心理諮詢，並應出示「（紅色）服務證」及「身分證」；事前及事後 

    均無須告知機關。 

(五)為確保資源有效運用，同仁預約完成後，因故不克前往而未於前1日告知，或遲到15分鐘以上  

    者，應自行負擔當次心理諮詢費。 

二、同仁可自行評量個人身心健康狀況，遇有下列情況心理諮商： 

(一)情緒困擾：感到焦慮、憂鬱、恐慌、情緒起伏不定或易怒。  

(二)人際關係問題：在家庭、伴侶、朋友或工作場合中，難以建立健康的人際互動。  

(三)生活壓力過大：覺得生活不堪重負，難以應對工作或上的挑戰。  

(四)重大生活事件：經歷親人離世、失業、失婚等重大失落或改變。  

(五)個人成長：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增強自信、提升生活品質或工作效率。  

(六)心理疾病：患有憂鬱症、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心理健康問題，需要長期的心理治療。 

三、本所人事室 114年 9月 12日電洽該診所，目前尚未有本所同仁前往心理諮詢。 

◎委員意見及機關回應事項： 

一、委員意見： 

(一)所方透過 Line掃描的預約方式可以有效保障同仁隱私，因監所的工作奏直屬於高壓環境，建

議所方持續宣傳並推廣員工心理諮商協助方案，並鼓勵同仁多加使用。 

(二)若所方同仁仍未有效利用諮商，請研議可否轉為心理衛教課程，請諮商心理師蒞所授課。 

二、機關回覆： 

(一)心理諮商依委員意見將持續宣導並鼓勵同仁使用。 

(二)如未有效利用，能否轉為心理衛教課程將請人事室評估辦理。 

請所方對員工

心理諮商多加

推廣宣傳，並

鼓勵同仁多加

使用，若仍未

使用請研議可

否轉為心理衛

教課程，請諮

商心理師蒞所

授課。 



 

█決議：請所方對員工心理諮商多加推廣宣傳，並鼓勵同仁多加使用，若仍未使用請研議可否轉為 

        心理衛教課程，請諮商心理師蒞所授課。 

上季訪

談同仁

提及希

望調整

夜間勤

務值勤

時間，

研議評

估辦理

情形。 

◎機關辦理情形(劉科長柏祥)： 

一、第一階段：全面調查排班制人員調整夜間勤務值勤時間之意願，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排班制同

仁有意願變更夜間值班及休息時段。 

二、第二階段：由排班制甲、乙兩股科員與內勤承辦人一同檢視及修正各勤務點值班及休息時段， 

    務求修正勤休時程表至符合矯正署相關規定。 

三、第三階段：本案勤休時程表業經修正完成，將送陳機關首長核可後，發文陳報法務部矯正署，  

    並於函復同意後開始實施。 

◎委員意見及機關回應事項： 

一、委員意見：建議新制的勤休時程實施一段期間後，可向同仁做滿意度調查。 

二、機關回應：遵照委員建議事項辦理。 

█決議：同意機關意見辦理。 

建議新制的勤

休時程實施一

段期間後，可

向同仁做滿意

度調查。 

機關評

估屋頂

太陽能

板建置

之可行

性辦理

情形。 

◎機關辦理情形(鄭總務科長蔚然)： 

一、「太陽能光電建置案」初步規劃本所停車場及建築物設置太陽能光電設備，廠商凌積科技及連 

      陽光電等二家廠商有到場勘查並協助規劃。 

二、另查本所建物僅有宿舍 2棟、乙股備勤室有合法使用執照，其他包括(1)行政大樓 3樓、(2)一 

    工場(忠舍)、(3)少觀所、(4)甲股備勤室(中央台)、(5)北舍及(6)炊場等六棟建築物無使用執  

    照，不符建置規定。目前僅可規劃宿舍區頂樓及行政大樓停車場，榕園樹木非為市符列管珍貴 

    樹木，另是否列入建置待評估(詳太陽能光電說明書)。 

三、惟經本所 114年 8月份所務會議討論後，擬暫緩本案，理由如下： 

(一)承上，設置點合法面積不足，廠商基於成本考量合作意願不高。 

(二)如全面設置不合法申請使照，曠日廢時，所需修繕費用龐大。 

(三)目前所有舍房裝設鐵皮，對於降暑已甚有成效。 

四、綜上三點，擬暫緩「太陽能光電建置案」之執行。 

◎委員意見及機關回應事項： 

一、委員意見：所內舍房的建築物較為老舊，尚須取得合法建物使用執照且經費不足，機關屋頂能  

              建置太陽能板之面積過小，不符廠商成本需求，爰同意暫緩辦理。 

二、機關回應：遵照委員建議事項辦理。 

同意暫緩辦理 

。 



 

█決議：同意機關意見暫緩辦理。 

三、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案由 管考建議 

114 2 
對於收容人皮膚病防治與衛教辦理情形。 本案已陳報114年第2季視察

報告，存查解除追蹤。 

四、 附件(如會議紀錄、詢問紀錄、函件等等…) 

附件一：114年第 3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附件二：114年度第 3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附件一： 114 年第 3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9月 15 日（星期一）14 時 0分

貳、 地點：本所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郭委員香蘭                   記錄：許政斌

肆、 出列席者：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

一、 本次會議蔡召集人田木因公無法出席，並指示委員互推主席，另李
委員瑞玲有要事無法出席，惟委員出席過半數，爰會議照常舉行。

陸、 本（3）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視察重點(依 114 年外部視察計畫第 3季視察重點辦理)：

(一) 對於收容人技能訓練及出監所後就業轉介辦理情形。

(二) 辦理收容人新收健康檢查及拒收辦理情形。

(三) 有關員工協助方案及外部心理諮商機構進行諮商辦理情形。

(四) 上季訪談同仁提及希望調整夜間勤務值勤時間，研議評估之辦理
情形。

(五) 機關評估屋頂太陽能板建置之可行性辦理情形。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一) 今日由李委員昌萬親自前往開啟意見箱，無收容人投訴或陳情本

小組案件。

(二) 本季無收容人投訴或陳情本小組案件(每 2週開啟意見箱 1次，最

近一次開啟日期為 114 年 9 月 9 日)，計 7次。

(三) 113 年度第 4季本所外部視察小組對於收容人給養伙食之辦理情形

計有下列 2項建議事項：

1、請廠商於進貨時提供履歷產地證明。

2、將廠商每年提供若干次蔬果農藥殘留檢測報告納入下次招標時之

參考。

本所回覆均遵照辦理。另矯正署補充說明如下：

1



矯正機關辦理副食品採購，除要求食材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外，部分副食品更須具備相關認證（如豬肉須有 CAS 標章、醬

菜製造廠商須具 HACCP 認證等）。採購過程並由伙食管理人員會同

會計、政風或稽核人員辦理查（抽、複）驗，以確保採購品質。

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收容人伙食品質計畫」規定略

以，各矯正機關每半年至少抽驗副食品一次，並送交第三方公正

檢驗機構檢測。如檢驗結果違反食品安全相關規定，除依契約處

理外，並應主動函報衛生主管機關，並副知同區聯合採購機關及

本署，以維護收容人伙食之安全與衛生。

是以，有關收容人給養伙食之辦理情形，矯正機關依上揭規定辦

理。

柒、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一：對於收容人技能訓練及出監所後就業轉介辦理情形。

◎機關辦理情形(陳作業導師燕君)：

一、 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辦理收容人職業訓練實施要點辦理。

二、 為協助受刑人提升職業技能，培訓受刑人，使其習得專業技術,促其
出監後有謀生能力，特聘請專業老師來教導，以利其日後更生。

三、 本所今年度技能訓練共有 4個班別:

(一) 烘焙食品班第 1期(4 名學員)及第 2期(5 名學員))

(二)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班(17 名學員)

(三) 傳統小吃班(尚未開課)

2



四、 本所會對於出監前收容人就業輔導與評估，由基隆市就業中心及更
生保護會基隆分會派員入所辦理就業輔導及提供資訊，1～8 月共計

28 人次。

五、 每半年對於職業訓練收容人就業調查:

■決議：同意機關意見辦理，提報本（3）季視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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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辦理收容人新收健康檢查及拒收辦理情形。

◎機關辦理情形(林衛生科長聖喆)：

一、監獄行刑法第 13 條規定:

受刑人入監時，應行健康檢查，受刑人不得拒絕；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拒絕收監：

(一)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欠缺辨識能力，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

(二)現罹患疾病，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

(三)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未滿二月。

(四)罹患法定傳染病，因執行有引起群聚感染之虞。

(五)衰老、身心障礙，不能於監獄自理生活。

施行前項檢查時，應由醫師進行，並得為醫學上必要處置。經檢查

後認有必要時，監獄得委請其他專業人士協助之。

第一項之檢查，在監獄內不能實施者，得戒送醫院為之。

前三項之檢查未能於當日完成者，監獄得同意暫時收容。但收容檢

查期間不得逾十日。

二、本所新收之收容人會先由戒護科初步調查，有關健康、醫療需求事

項會轉由衛生科處理，衛生科醫事人於隔日進行生理檢測及健康調 

查，並依其醫療需求進行初步處理(例如通知家屬補送用藥及健保

卡、病歷摘要、傷口護理及安排門診或外醫)，夜間及例假日期間如

有緊急醫療需求，會安排戒送至醫院診療。本年度截至目前計有 3

人入所後因有緊急病況，立即安排戒送外醫治療，表列如下：

呼號 姓名 外醫起日 外醫科別 外醫院所 外醫理由

0XXX 林 O O 114/02/01 急診

衛生福利

部基隆醫

院

新收入所，血糖過高外醫部基急診

0XXX 文 O O 114/04/19 急診

衛生福利

部基隆醫

院

該員患糖尿病，新收入所血糖

374，外醫部基急診

0XXX 陳 O O 114/04/16 急診

衛生福利

部基隆醫

院

該員入所新收體檢自述有糖尿病

史，已斷藥半月，血糖晚餐飯後

390，外醫部基急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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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週安排體檢醫師進行健康健查，並依其醫療需求進行處理，本年

度 1月至 8月計完成 23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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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遇有監獄行刑法第 13 條五款情形，依法函知地檢署辦理拒收，檢附

矯正署頒拒收單格式如下，本年度迄今計有 2筆。

■決議：同意機關意見辦理，提報本（3）季視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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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有關員工協助方案及外部心理諮商機構進行諮商辦理情形。

◎機關辦理情形(李主任家芳)：

一、本所與基隆心身心精神科診所簽訂 114 年心理諮詢服務，詳如下：

(一) 自 114 年 1月 1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提供同仁保密性及專業
性之心理諮詢服務。

(二) 心理諮詢 50 分鐘為 1單元（每單元心理諮詢費 2,000 元），本所支
付員工每人每年至多 3單元諮詢費用，機關每年合計至多 15 單元；

未滿 15單元部分，依使用單元實報實銷。如各該員工使用超過 3單

元部分或機關當年度額度用罄，由當事人同意自費辦理（每單元心

理諮詢費 2,000 元「起」）。

(三) 同仁心理諮詢使用額度已滿或確定結案，由特約機構檢具本所員工
諮詢時數登錄表及領據向本所請款。

(四) 使用方式係由同仁自行以「通訊軟體」（掃碼或輸入 Line ID：
@012qlgjb）洽特約機構聯繫預約，再依約定之時間及地點前往接受

心理諮詢，並應出示「（紅色）服務證」及「身分證」；事前及事

後均無須告知機關。

(五) 為確保資源有效運用，同仁預約完成後，因故不克前往而未於前 1
日告知，或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應自行負擔當次心理諮詢費。

二、同仁可自行評量個人身心健康狀況，遇有下列情況心理諮商：

(一)情緒困擾：感到焦慮、憂鬱、恐慌、情緒起伏不定或易怒。

(二)人際關係問題：在家庭、伴侶、朋友或工作場合中，難以建立健康

的人際互動。

(三)生活壓力過大：覺得生活不堪重負，難以應對工作或上的挑戰。

(四)重大生活事件：經歷親人離世、失業、失婚等重大失落或改變。

(五)個人成長：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增強自信、提升生活品質或工

作效率。

(六) 心理疾病：患有憂鬱症、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等心
理健康問題，需要長期的心理治療。

三、本所人事室 114 年 9 月 12 日電洽該診所，目前尚未有本所同仁前往

心理諮詢。

■決議：請所方對員工心理諮商多加推廣宣傳，並鼓勵同仁多加使用，

若仍未使用請研議可否轉為心理衛教課程，請諮商心理師蒞所 

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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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上季訪談同仁提及希望調整夜間勤務值勤時間，研議評估辦理
情形。

◎機關辦理情形(劉科長柏祥)：

第一階段：

全面調查排班制人員調整夜間勤務值勤時間之意願，調查結果顯示

大多數排班制同仁有意願變更夜間值班及休息時段。

第二階段：

由排班制甲、乙兩股科員與內勤承辦人一同檢視及修正各勤務點值班

及休息時段，務求修正勤休時程表至符合矯正署相關規定。

第三階段：

本案勤休時程表業經修正完成，將送陳機關首長核可後，發文陳報法

務部矯正署，並於函復同意後開始實施。

■決議：同意機關意見辦理，提報本（3）季視察報告。並建議新制的勤

休時程實施一段期間後，可向同仁做滿意度調查。

案由五：機關評估屋頂太陽能板建置之可行性辦理情形。

◎機關辦理情形(鄭科長蔚然)：

一、「太陽能光電建置案」初步規劃本所停車場及建築物設置太陽能光電

設備，廠商凌積科技及連陽光電等二家廠商有到場勘查並協助規 

劃。

二、另查本所建物僅有宿舍 2棟、乙股備勤室有合法使用執照，其他包

括(1)行政大樓 3樓、(2)一工場(忠舍)、(3)少觀所、(4)甲股備勤

室(中央台)、(5)北舍及(6)炊場等六棟建築物無使用執照，不符建

置規定。目前僅可規劃宿舍區頂樓及行政大樓停車場，榕園樹木非

為市符列管珍貴樹木，另是否列入建置待評估(詳太陽能光電說明 

書)。

三、惟經本所 114 年 8 月份所務會議討論後，擬暫緩本案，理由如下：

(一)承上，設置點合法面積不足，廠商基於成本考量合作意願不高。

(二)如全面設置不合法申請使照，曠日廢時，所需修繕費用龐大。

(三)目前所有舍房裝設鐵皮，對於降暑已甚有成效。

四、綜上三點，擬暫緩「太陽能光電建置案」之執行。

■決議：同意暫緩辦理，提報本（3）季視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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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

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小組視需要放入)：

114年第2季視察報告一案如下：

案由一：對於收容人皮膚病防治與衛教辦理情形。

■決議：以上 1案已陳報 114 年第 2季視察報告，存查解除追蹤。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15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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